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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 南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
济 南 市 财 政 局 文件 
 

 

济工信字〔2020〕20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济南市企业上云专项引导资金使用

管理办法（2020—2022 年）》的通知 

 
各区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财政局： 

根据《济南市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（2020—2022

年）》（济政字〔2020〕16 号），继续实施《济南市“企业上

云”行动计划（2017—2019 年）》（济政字〔2017〕39 号）中

的财政支持政策和推进机制。为规范资金使用，市工业和信息

化局、市财政局研究制定了《济南市企业上云专项引导资金使

用管理办法（2020—2022 年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济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           济南市财政局 

2020年8月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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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企业上云专项引导资金使用 

管理办法（2020—2022 年）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济南市企业上云专项引导资

金（以下简称“引导资金”）的管理和使用，推动企业提升上

云质量，根据《济南市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（2020—

2022 年）》（济政字〔2020〕16 号）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引导资金，是指由市财政安排，专项

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企业获评星级上云企业和国

家、省级荣誉资质的奖补。 

第三条  鼓励区县政府设立企业上云专项资金，用于本行

政区域内上云企业的奖补。 

第四条  引导资金采用奖补方式，对企业在 2020 年 1 月 1

日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期间获评星级上云企业和国家、省级荣

誉资质的企业给予奖补。 

第五条  根据《济南市星级上云企业评定工作指南（2020

—2022 年）》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及各区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

部门负责组织星级上云企业评定工作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

对四星级、五星级上云企业进行奖补。 

第六条  对获评的单个四星级上云企业，按不超过上云总

投入的 30%予以资助，最高资助 20 万元；对获评的单个五星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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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云企业，按不超过上云总投入的 30%予以资助，最高资助 50

万元。鼓励有条件的区县给予配套支持，对获评三星级上云企

业予以资助。 

星级上云企业应当满足《济南市星级上云企业评定工作指

南（2020—2022年）》要求，获评相应星级评价。 

第七条  通过购买服务方式，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企业上

云上平台应用水平与绩效、开展各区县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评估

及两化融合培训指导等工作。 

第八条  对当年获评“企业上云典型案例”、“制造业与

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项目”、“工业大数据试点示范项目”

等国家级荣誉的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（不重复奖励）。

对当年获评山东省“企业上云标杆”、“设备上云示范”等省

级荣誉的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（不重复奖励）。 

第九条  星级上云企业凭上云服务合同、发票及支付凭证

等材料向所在区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区县工业

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区县财政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对

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进行审核，并联合行文报送市工业和信

息化局、市财政局。 

第十条 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区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

报送的材料进行复核，对星级上云企业进行评审，并将通过复

核和评审的企业名单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网站上公示，公示期

为 5 个工作日。 



 

—4— 

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出申请，市财

政局按程序将资金下达各区县，由区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相关

企业。 

第十一条  当年引导资金在发放补助和奖励后有剩余的，

转入下一年合并使用。 

如当年应发补助总额超出当年可用引导资金规模，补助资

金根据可用引导资金额度按比例发放。 

第十二条  企业以弄虚作假的方式骗取引导资金的，相关

部门应当依法追回资金，并将有关信息录入政府事中事后监管

平台，纳入征信系统失信企业名单，实施联合惩戒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。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济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8月 14日印发  


